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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贷也违规

存在不确定性<

< 如何啃下这块利差“大饼”

在调降存量房贷利率存在较大难度的背景下，近日，网上出现了不少降
低房贷利率的“实用帖”，包括熟人交易、转贷降息以及商贷转公积金等，似
乎为“高位站岗”的客户群带来了曙光，那么，这些方法可行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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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营贷用于归还房
贷，将会产生哪些严重的
后果？3月1日，广州市中
级人民法院公布了一则

“转贷”的真实案例。
银行(贷款人)与肖某

(借款人)、某公司(保证人)
签订《个人担保借款合
同》，合同约定：借款金额
180万元；借款用途生产
经营周转；借款期限60个
月；借款人未按约定用途
使用借款、未提供用途证
明，或提供虚假用途证明，
或未按约定按期足额偿还
借款的，贷款人有权限期
纠正违约行为、提前收回
已发放借款，有权提前行
使担保权等；肖某以其房
产作为抵押，某公司为连
带保证人。

而根据银行提交的银
保监部门查证情况，肖某
将约定用途为生产经营周
转的贷款，部分挪用于偿
还房贷。

于是，银行根据《个人
担保借款合同》约定行使
检查、监督借款使用情况
的权利，以肖某违反贷款
用途将款项用于楼市为
由，要求肖某提供资金用
途证明，但肖某拒绝依约
提供资金用途证明。

银行遂向法院起诉，
请求肖某偿还借款本金
180万元及利息、罚息、复
利，并对肖某提供的抵押
房产享有优先受偿权，某
公司对上述债务承担连带
责任。

根据广州市中级人民
法院二审判决，肖某于判
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
日内，向某银行清偿借款
本金180万元及罚息；在
肖某不履行债务时，某银
行对肖某提供的抵押房产
折价或拍卖、变卖所得的

价款享有优先受偿权；某
公司对肖某的全部债务承
担连带责任。

近一段时间，一些不
法中介频频向客户推介房
贷转经营贷的业务，甚至
声称转贷以后，房贷利息
少一半。对此，监管多次
提示了相关风险。

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李璐思说，经营贷是银行
等金融机构为解决中小企
业主或个体工商户经营需
要而推出的一款融资服务
产品，借款人应当按照约
定将借款用于生产经营活
动。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
法典》第六百七十二条规
定：“贷款人按照约定可以
检查、监督借款的使用情
况。借款人应当按照约定
向贷款人定期提供有关财
务会计报表或者其他资
料。”第六百七十三条规
定：“借款人未按照约定的
借款用途使用借款的，贷
款人可以停止发放借款、
提前收回借款或者解除合
同。”

李璐思说，本案中，提
交资金用途的证明材料既
是肖某的合同义务，也是
肖某在诉讼中的举证责
任。肖某未能履行合同义
务并完成举证责任，结合
银保监部门查证的事实，
法院据此认定肖某存在违
约行为，支持银行关于借
款合同提前到期的诉讼请
求，体现了人民法院依法
维护金融市场健康稳定发
展的司法态度，也有利于
防止信贷资金违规流入楼
市、股市，对于防范化解系
统性金融风险，落实国家
宏观经济政策、产业政策
具有积极作用。

（第一财经）

最后是商贷转公积
金(下称“商转公”)，该方
案也是在众多房贷惠及
政策中呼声最高的。据
记者不完全统计，目前有
20 余个城市推行“商转
公”，但除此以外，大部分
城市并未开通。比如，北
京目前不能办理该业务，
北京住房公积金管理中

心在回复“建议北京开通
商业贷款转公积金贷款
的问题”时表示，两种贷
款的资金主体、对象、利
率、审核等方面存在很大
差异，贷款一旦发放，再
将债权转让就存在诸多
问题。

另外，“商转公”需要
“先还后贷”。也就是说，

申请人要自筹资金先结
清商业银行个人住房按
揭贷款，才能够再办理住
房公积金个人住房贷款，
而这笔资金从哪里来还
是个问题。此外，公积金
贷款额度有限，在推行

“商转公”的地区，该业务
惠及人群或相对有限。

（第一财经）

亲属间房产过户后，
房贷利息少了20万元，可行吗？

近些年，房贷利率经
历了一个“抛物线”的走
势。以首套房贷利率为
例，2017年以来，全国首
套房贷利率单边上涨，到
了2018年 11月，全国首
套房贷利率平均达到
5.71%，部分城市甚至首
套超过6%。

2018 年 12 月，首套
房贷利率开始掉头向下，
而到了今年，30多个城市
首套房贷利率“破4进3”，
3.8%开始成为房贷主流。

对于那些在“5时代”
购房的人群来说，“3 时
代”的到来给他们带来了
较大的心理压力和真金

白银的利息成本。尽管
LPR下调可以节约部分
利息，但“高位加点”却是
固定的。以20年期、等额
本金的 100 万元房贷为
例，5.8%的利率下，支付
利息款超过 58 万元，而
3.8%的利率下，利息仅为
38万元，两者相差20万
元之多。

存量房贷与新增房
贷之间的利差过大，如何
尽可能地减少利息支出
成为当下讨论的热点，虽
然调降存量房贷利率是
一个方法，但目前来看实
施难度较大。

中信证券首席经济

学家明明认为，一方面，
银行息差压力会制约存
量房贷利率调整，目前银
行净息差已经处于历史
低位，下调存量房贷利率
会进一步压低银行利润
空间；另一方面，方案设
计复杂，落地难度大。基
于购房时间、购房地点的
不同，存量房贷利率差异
较大，需要制定差异化的
下调政策，但在实践中容
易带来套利空间，引发新
的不公。

除了调降存量房贷
利率以外，网上也出现了
不少房贷“降息”攻略，那
么这些方法可行吗？

首先来看熟人交易
模式，该方法的原理是：
父母与子女或者与其他
近亲属之间进行房屋过
户，这样，既可以实现房
屋仍在“自己人”手里，同
时，买方还可以以最新的
利率申请按揭贷款。

“这种方法看上去可
行，但存在一些风险和考
量。”大源按揭总经理郑
大源在接受记者采访时
说，房子过户给亲属以

后，那么房子的所有权就
不再属于卖方的了，即便
买卖双方是亲属，但日后
有可能出现所有权纠纷
的风险。“另外，亲属过户
同样需要缴纳相关的税
费，如契税、增值税、个
税、贷款手续费、过户手
续费等相关费用。那么，
这些费用与节省下来的
利息相比孰多孰少还需
要审慎考量。”郑大源说。

而更为重要的问题，

关系人之间买卖房产能
否申请按揭贷款，不同
银行的政策是不同的。

“只要我们认定为关系
人，就不可以做按揭贷
款，这是不合规的。”一
家大行个贷部工作人员
说。不过，另外一家银
行个贷部工作人员并未
明确表示关系人过户不
能贷款，“我们一般会按
照新的贷款利率进行发
放。”该工作人员说。

其次是转贷降息，也
就是将住房按揭违规转
为经营贷、消费贷等。

近一段时间，一些不
法中介频频向客户推介
房贷转经营贷的业务，甚
至声称转贷以后，房贷利
息少一半。对此，监管也
多次提示了相关风险。

首先，经营贷须用于
生产经营周转，不法中介
通常使用空壳公司协助
客户申请经营贷，而工商

部门和银行贷后经常会
走访企业，一旦发现这些
公司无实质经营，或是不
再给客户续贷，或者要求
客户提前还贷，这都会导
致客户的资金链紧张，甚
至出现抵押房产被查封
的风险。

其次，不法中介往往
怂恿客户使用中介的过
桥资金偿还剩余房贷，并
从中收取垫资过桥利息、
服务费、手续费等各种名

目的高额费用，客户“转
贷”后的综合资金成本甚
至可能高于房贷正常息
费水平，即便申请经营贷
失败，客户仍需偿付相关
费用。

另外，经营贷、消费
贷与住房贷款在贷款条
件、利息、资金用途、期
限、还款方式等方面都有
很大不同。所以，转贷降
息的方案存在极大的风
险，是不可行的。

“转贷”赔了夫人又折兵

经营贷还房贷
银行起诉借款人提前还款


